民法總則（二）授課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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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單元：代理

[bookmark: _Toc430697624]壹、條文
第 一 編 總則
  第 四 章 法律行為
    第 五 節 代理
	103條
	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。
前項規定，於應向本人為意思表示，而向其代理人為之者，準用之。


	104條
	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，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。

	105條
	代理人之意思表示，因其意思欠缺、被詐欺、被脅迫，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，致其效力受影響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代理人決之。但代理人之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意思表示，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本人決之。

	106條
	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，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，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，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。但其法律行為，係專履行債務者，不在此限。

	107條
	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，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。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，不在此限。

	108條
	代理權之消滅，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。
代理權，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撤回之。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，不在此限。

	109條
	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，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權者，不得留置。

	110條
	無代理權人，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對於善意之相對人，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

第 二 編 債
  第 一 章 通則
    第 一 節 債之發生
      第 二 款 代理權之授與
	167條
	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，以意思表示為之。

	168條
	代理人有數人者，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之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本人另有意思表示者，不在此限。

	169條
	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，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，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。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，不在此限。

	170條
	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非經本人承認，對於本人不生效力。
前項情形，法律行為之相對人，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，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，視為拒絕承認。

	171條
	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，其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，得撤回之。但為法律行為時，明知其無代理權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[bookmark: _Toc430697625]貳、代理的種類

	內部關係/外部關係



代理的示意圖
⊕代理人可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§104
⊕代理權授予之方法 §167
⊕代理人得有數人 §168

一、積極代理、消極代理
    103條1項（積極代理／主動代理）
    103條2項（消極代理／被動代理）

二、顯名代理、隱名代理
    顯名代理：明白表示自己的行為是為了本人為之。除了最典型例子外，還有兩種變形：
      a. 直接代簽本人之名，旁邊註明「代」（俗稱：代簽）；直接代簽本人之名，旁邊沒註明「代」，但對方知道是代簽（如：妻子簽丈夫的名字收掛號，管理員知道她是妻子）
      b. 簽自己的名字+頭銜（例如：簽名OO公司總經理XXX）

    隱名代理[footnoteRef:1]： [1:  定義：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774 號民事判決【參考判例】] 

1. 代理人有代理權、也有代理的意思 
2. 相對人不知本人確切是誰 
3. 但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只是代理人，背後有個本人存在（例如某人和相對人談進一批水果100kg，相對人知道不是某人個人要買水果，而是某人幫他的公司進貨）
，此時仍發生代理效果

三、直接代理、間接代理
    直接代理：代理人以本人名義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

    間接代理【其實不是代理！】[footnoteRef:2]： [2:  但為什麼它被稱作代理呢？照邏輯而言，本人和相對人根本不會有任何關係，今天代理人就算出了包，相對人也只能和代理人請求履行契約或債務不履行責任。因為此種商業模式太普遍存在世界各地，使用這種交易模式的當事人都知道，此種交易的真正利害關係人、真正的金主、真正想要得到法律效果的人、真正應該負責的人，就是藏在背後的本人，所以世界各國無不發展解釋論、立法論，讓相對人和本人間有一定的法律關係存在（把相對人和本人連起來）。PECL （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）就認為說①如果代理人對本人有重大違約行為時，本人可以要求代理人告知他交易的對象，由本人直接和相對人進行剩下的交易。②代理人對相對人有重大違約行為時，代理人可要求後面的本人出來，由本人進行之後的交易。] 

     1. 代理人以自己名義為法律行為 
     2. 代理人再根據自己和本人間的約定，如委任契約等，將取得的法律效果轉交給本人 
     3. 本人和相對人間無法律關係 
     4. 債各內的「行紀」（576條-588條）即屬於間接代理

四、意定代理、法定代理
請整理到目前為止學習過的法定代理

	本人
	法定代理人
	代理權的範圍

	未成年人
7歲-20歲
	
	

	未成年人
7歲以下
	
	

	受監護宣告人
	
	

	受輔助宣告人
	
	

	失蹤人（§10）
	
	



五、自己代理、雙方代理

	自己代理
	雙方代理


示意圖

  §106本文前段：原則上禁止自己代理，不可以代理別人跟自己訂約
  §106本文後段：原則上禁止雙方代理，不可以代理A、代理B，讓AB訂約
  §106本文：例外可以雙方代理、自己代理①→經本人同意
  §106 但書：例外可以雙方代理、自己代理②→專為履行債務者

1. 何為「專為履行債務」？
    甲和乙訂定土地贈與契約，甲繳清贈與稅，甲委任乙辦理土地移轉登記後死亡，乙單獨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？實務認為①此種情形符合§550但書之「因委任事務的性質，不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」，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之行為，為專為履行債務之行為（履行贈與契約之債務）[footnoteRef:3] [3: 3 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7 號民事判決【參考判例】、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946號民事判決【參考判例】] 


2. 何非「專為履行債務」？
    ① 清償未至清償期之債務、時效已消滅債務之清償
    ② 代物清償（§319）→債權人可能根本不想接受代物的清償（陳，338頁）

3. 自己代理之目的性限縮
    父母對7歲以下子女（無行為能力人）贈與土地，因無行為能力人僅能由其法定代理人=父母代為代受意思表示，所以此例構成自己代理。學說認為應「目的性限縮」，排除「自己代理」對本人完全有利的情況，此情形子女受贈土地屬於對其完全有利之狀況，故不應以§106本文前段限制。

參、類似代理的概念
一、代理人←→使者
「頭腦之延伸」v.s.「手腳之延伸」
  1. 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代理（§114反面解釋）←→得為使者
  2. 代理人之錯誤（§105本人錯誤）←→使者之錯誤（§89傳達錯誤）

	§105本文：代理人之意思表示，因其意思欠缺、被詐欺、被脅迫，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，致其效力受影響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代理人決之。
	§105但書：但代理人之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意思表示，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本人決之。


              示意圖

  3. 身分行為不得代理←→但得使用使者

二、代理←→代表
代理是法律主體A「代理」法律主體B 
代表是法人自己無法作出意思表示（法人不會講話），所以需要一個法律主體A「為其」產生意思表示
→代理限於法律行為，代表則不論法律行為、事實行為或侵權行為，只要是代表的行為都會歸屬於法人[footnoteRef:4] [4: 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782 號民事判決【參考判例】] 

  ⊕公司機關之代表行為，解釋上應類推適用關於代理之規定[footnoteRef:5] [5:  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2014 號民事判決【參考判例】] 


肆、無權代理 §170、§171、§110

	從未得到授權
	授權無效、被撤銷、收回代理權
	越權代理


無權代理示意圖

一、構成要件
1. 定義：無代理權（從來沒有得到授權、有被授權但該授權無效或被撤銷、有被授權但代理人所為的行為不在有被授權的範圍內……）卻仍代理他人為法律行為

2. 行為類型
    有相對方的單獨行為？也可能發生   
A-----------------------B 相對人
（無權代理人）→解約表示
        C本人

    無相對方的單獨行為？不可能發生

二、法律效果
效力未定，然後…

（一）本人v.s相對人：§170、§171
  1. 本人可以承認
    §170 I→本人確定變成契約當事人
  2. 本人也可以否認
    §170 I→本人確定變得不是契約當事人
3. 相對人可以催告本人是否承認
    §170 II，要定期間
· 若本人於期間內承認→本人確定變成契約當事人
· 若本人於期間內否認→本人確定變得不是契約當事人
· 若本人於期間內未回答→本人確定變得不是契約當事人
4. 相對人也可以直接撤回
    §171本文→原則可直接撤回
    §171但書→相對人本來就知道代理人為無權代理，不得撤回

（二）代理人v.s相對人：§110
  1. 相對人須為善意，但有過失也無妨（90台上1923）
  2. 不論代理人是善惡意、是否有過失（56台上305：§110是種「結果責任」、「無過失責任」）  
  3. 賠償範圍？
Eg. 若無權代理人B代理本人A將標的物以50萬賣給相對人C，A拒絕承認，以當時的市價，將標的物以55萬賣給第三人D（代表說相對人本來做這個交易可以賺5萬，因此履行利益為5萬），請問無權代理人應賠償相對人多少錢？

⊕履行利益說 
  ─實務（85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）
「無權代理之責任，係基於民法110條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，不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」
 

⊕信賴利益說
  ─通說（王，527頁）
  ─且若為未成年人，應為「目的性限縮」，須該未成年人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為無權代理行為時，才須負本條責任（王，判例研究5，167頁）

  4. 相對人明明可以主張表見代理，卻不主張，反而主張§110？
⊕肯定說 
可讓當事人選擇（陳，359頁）
⊕否定說
§110只是補充責任（王，債法，356頁）
	「本人不存在」事件類型
A為本人，A已死亡，B卻假裝自己是A的代理人，代理A和C訂約，請問，法律效果為何？
⊕實務見解
既然A根本不存在，無法將契約歸屬於A，A的繼承人也無法取得「承認」之權利（69台上2543號）+學說：可類推適用無權代理，B應依§110賠償C（王，債法，529頁）
⊕少數說
如果A繼承人覺得這個交易不錯，為何不給A的繼承人有承認的權利？若A繼承人否認，再類推適用§110讓B賠償C
（陳聰富老師舉例：公司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名義做出一些超出權限的行為，在公司設立後，公司也可以選擇是否要承認該交易才對）



（三）本人v.s代理人
    若本人為了保持商譽，承認該無權代理，可依照基礎法律關係，如委任契約之債務不履行，要求無權代理人賠償。
    若本人與無權代理人間無基礎法律關係→無因管理§176 or §177

伍、表見代理 §169、§107
一、理論根據
  1. 英美法「禁反言」→注重本人之歸責性
    ①自己作出使人信賴之意思表示，不可隨意作出相反表示 
    ②不注意、義務違反、財產管理的懈怠、代理人選任監督的責任
    ③報償責任、危險責任，使用代理人就要承受代理人爆走的風險
  2. 歐陸法「權利外觀法理」→注重相對方的善意信賴、交易安全

二、構成要件
「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」（表示授權型）§169
「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」（容忍授權型）§169
「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」（越權代理型）§107
→重點在於，本人是否①製造了一個「代理權」之外觀，②造成他人之正當信賴（第三人非明知或可得而知者）。

→是否構成，仍須個案判斷，以下是類型化實務後可觀察出的傾向：

1. 表示授權型
單純交付印章給他人保管？
將印章交給會計作為開立統一發票用，會計拿去訂定保證契約？
交付證件、存摺、所有權狀、印鑑證明、印鑑章加戶口名簿？
 
交給他人支票簿和印章？
授予他人以自己的名義營業（實務上，同意他人使用自己的統一發票是表見代理成立之重要的判斷基準）

2. 容忍授權型
次數有時會變成重要判斷基準。
→例如無權代理人為法律行為後，相對人將此結果告知本人，本人未予理會，可能第一次不負表見代理責任，但反覆幾次，加深相對人之確信後，益發可能承認表見代理

3. 越權代理型
如授權員工可以清償公司欠款為目的簽發本票，員工卻簽發本票為公司作保
授權代理人以500萬以下之金額購買A屋，代理人以550萬成交A屋
授予代理人出賣A地之代理權後，又撤回授權

☆對方須善意無過失：因為需要是「正當信賴」

三、法律效果
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→本人和第三人間成立契約
此時，本人可向無權代理人請求賠償損害。請求權基礎？
1. 契約
2. 侵權
3. 無因管理§176 or §177

四、特殊案例
（一）法定代理、法人代表（表見代表）
⊕就§169是否可以適用至法定代理、代表，通說、最高法院採否定說，認為只能適用於「意定代理」，因為法定代理人、代表的權限是法定的，不會有授與行為或容忍行為（84台上575號）。
⊕就§107是否可適用到法定代理、代表，則學說上有正反兩說。

（二）有關不法的行為、事實行為
不法行為、事實行為不成立表見代理
    但特別注意：
Q：A授權B簽發支票作還款用，B卻將濫用權限開立支票幫認識的朋友作保，C拿到支票，請問，A可否主張B的行為是不法行為不得成立表見代理？
A：提示:此案例成立表見代理的行為是「_____________」，非不法行為。
Q2：B為A之代理人，B到處招搖撞騙，從C處騙得100萬現金，請問100萬是否歸屬於A？


陸、參考判例
	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774 號民事判決
	按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，而債權債務為特
定人間之關係，債權人不得對契約上所載之債務人以外之人請求
給付（本院十八年上字第一九五三號、四十年台上字第一二四一
號判例參照）。若本人係由代理人代理締結契約，須先由本人授
與代理權，再由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向契約相對人
或由相對人受意思表示，其效力始能直接歸屬於本人（民法第一
百零三條參照）。至於學說上所稱之「隱名代理」，乃指代理人
為代理行為時，雖未載明被代理人（本人）之名義，惟僅以代理
人自己名義為之，如其情形可推知其有代理本人之意思，而為相
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，亦生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果而言。

	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上字第12號判決
	按本票發票人就本票上應記載事項之填寫，不論絕對或相對應記
載事項，凡自行決定效果意思後，再囑託他人據之完成票據行為
者（筆者註：使者），或授權他人於代理權限內，由該他人自己決定效果意思，並以本人名義完成票據行為，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者（筆者註：代理），皆無不可，不以發票人自己填載為必要。

	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459號民事判決
	惟按代理人與使者不同。代理人自為意思表示，使者則係傳達他人之意思表示。又代理人經本人（票據債務人）之授權，於代理權限內，自己決定效果意思，以本人之名義，完成票據行為，而行為之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，斯即票據行為之代理。至票據債務人自行決定效果意思後，再囑託他人依此效果意思完成票據行為者，不過票據債務人假手他人為表示機關，該他人係居於使者之地位，將票據債務人原先決定之效果意思對外表示而已，本質上與票據行為人自行完成票據行為無異。兩者自不容混淆。本件原審既謂兩造約定以上訴人領取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時，為系爭支票之付款日，上訴人乃「授權」被上訴人於上訴人領取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後，自行填載發票日。又謂上訴人已決定於領取工程款後，由被上訴人填上發票日，上訴人不過係以被上訴人為填寫發票日之「機關」，非「授權」被上訴人代為票據行為云云，顯然混淆代理人與使者之適用。

	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782 號民事判決
	但「代表」與「代理」之制度，其法律性質及效果均不同：「代表」在法人組織法上不可欠缺，代表與法人係一個權利主體間之關係，代表人所為之行為，不論為法律行為、事實行為或侵權行為，均為法人之行為；「代理」人與本人則係兩個權利主體間之關係，代理人之行為並非本人之行為，僅其效力歸屬於本人，且代理人僅得代為法律行為及準法律行為。

	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2014 號民事判決
	代表與代理固不相同，惟關於公司機關之代表行為，解釋上，可準用關於代理之規定，故無代表權人代表公司所為之法律行為，若經公司承認，即對於公司發生效力（參照民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規定）。

	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7 號民事判決
	土地之贈與人負交付土地於受贈人，並使其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之義務，是申請該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，應係贈與人專履行義務之行為，依同法第一百零六條但書規定，不在禁止自己代理之範疇內。又依民法第五百五十條但書規定，委任關係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，並不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。而受任辦理土地登記之申請，受任人係基於委任人生前之授權，代為辦理登記，則其登記既與現實之真實狀態相符，且未違背委任人之本意，委任關係不因委任人於辦妥登記前死亡而消滅，受任人以委任人名義所為之行為，即非當然無效。

	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946號民事判決
	按依民法第七百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，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，是申請該物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，應屬出賣人專為履行債務之行為，依民法第一百零六條但書規定，不在禁止自己代理之範疇內。又依民法第五百五十條但書規定，委任關係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，並不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。而土地登記之申請行為雖屬廣義法律行為之一種，惟受任辦理土地登記，較諸受任辦理登記之原因行為（如買賣、贈與等）有較強之繼續性，倘受任人係基於委任人生前之授權，代為辦理登記，則其登記既與現實之真實狀態相符合，復未違背委任人之本意，委任關係尚不因委任人於辦竣登記前死亡而告消滅，從而受任人代理委任人完成之登記行為即非無權代理。

	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495號民事判決
	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，為占有人。而法人得經由其機關管領其物，由機關為法人行使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，使法人為占有人。惟為法人行使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之「法人機關」，必須是有權代表法人，且所為占有事實屬其執行職務之內容，其占有始屬法人之占有；倘非為法人之有權代表者，自命為法人機關，占有其物，其占有自不生法人占有之法效。又占有乃事實，並非法律行為，自無適用或類推適用代理之法理，由本人承認生效之餘地。

	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35號判決
	按民法第五百三十一條規定：「委任事務之處理，須為法律行為，而該法律行為，依法應以文字為之者，其處理權之授與，亦應以文字為之」，該所謂「法律行為，依法應以文字為之」，係指處理委任之事務，須為法律行為，而此種依委任處理事務之法律行為，法律上明定應以文字為之而言，在買賣不動產之情形，若所受委任之事務，僅為不動產買賣之債權行為，非為移轉之物權行為，縱受任人以自己名義為委任人買受不動產後，依委任之內容，須將該買受之不動產物權辦理移轉登記與委任人，仍無委任須以書面為之適用。




柒、事例探討
	1.
	A公司為繳交應向國稅局繳納的稅款，將支票存入B農會，經B農會於繳款書上蓋用收訖章，並將繳款書收據聯正本交由A公司收執。翌日，長期受A公司委託辦理記帳報稅事務的甲，利用職務之便，取得該收據聯，擅自在該收據聯上為申請作廢之註記，並偽造A公司委託甲代為領回支票之委託書，取信於B農會承辦人員，向B農會領回支票，提示兌付後私自挪用票款。其後，A公司認為農會之承辦人員有疏失，害自己損失該支票，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規定，起訴請求B農會賠償其因此所受的損害。B農會則以，A公司就甲無權代理A公司領回系爭支票一事，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等為抗辯。對B農回之抗辯，A再抗辯表示，不法行為不得代理。請問，何人主張有理，為何？

	2.
	未成年人甲授予成年之乙代理權，為甲買受名車一台，試分別就甲經其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、事後不為承認、事後承認之情況，論其法律效果。

	3.
	未成年人乙擅自代理成年之甲向丙買受A車，請問甲乙丙之法律關係為何？未成年人乙不知本人甲為受監護宣告人，甲授予乙代理權向丙購買A車，請問甲乙丙之法律關係為何？

	4.
	甲與乙締結買賣契約，以甲為出賣人、乙為買受人，買賣土地A，乙已給付價金150萬，但尚未移轉登記。請問，若此時甲死亡，A地之所有權人為何人？若甲生前與乙訂約委任契約，委任乙自行辦理移轉登記，在乙尚未完成登記之前甲即過世，請問，乙仍否自行辦理移轉登記？為何？

	5.
	甲將一票據交給乙，上面已經填寫好金額，並告知他「待自來水工程完成後」自己填上發票日。請討論：發票日根據票據法，係何種行為？若未填發票日，票據行為是否完成？若乙後來填上發票日，於法律上應定性為何種行為？乙填寫發票日後，執該票主張甲應負責，甲可否抗辯發票行為未完成，自己不負發票人責任？

	6.
	某甲非乙公司之理事長，卻仍自居乙公司理事長之身分，表示要為乙公司占有某建物和建物內之動產。請問，乙公司可否主張甲為無權代表，類推無權代理之規定，「追認」甲之占有，使該占有效力歸屬於乙公司？建物和建物內動產之原占有人，若想依民法第962條之規定起訴排除占有，應以乙為被告還是甲為被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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